
112 年輔導油茶新植獎勵作業-地方政府與農會共同勘查紀錄表 

一、 共同勘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二、  申請油茶新植之田區資料：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鄉/鎮/區 

 

農友姓名 

申請農地位置 
申請油茶 

新植面積 

(公頃) 

地方政府 

核定面積 

(公頃) 

現場油茶存活株

數是否符合規

定?(每公頃640株

以上，請勾選) 
地段 地號 

面積 

(公頃) 

 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     □是  □否 

小計   

※不同地段地號者，請分欄填寫。 

 

三、 複審須檢附資料，請勾選： 

□是 □否      申請書及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

□是 □否      申請日前 3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謄本、土地分區使用證明 

□是 □否  □免附 合法租賃契約書(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免附) 

□是 □否        領款收據及存摺封面影本(撥款用) 

□是 □否         農會初審審查表及相關佐證照片 

 

四、 共同勘查情形，請勾選： 

  1. □是 □否  新植油茶的存活株數是否符合每公頃 640株以上之規定？ 

    2. □是 □否  申請田區之新植油茶苗，是否平均分布且生長良好？ 

    3. □是 □否  新植油茶的周圍半徑 20公分內之雜草高度不可高於主作物高度之 1/2 

    4. □是 □否  辦理油茶新植前之田區照片 4張：符合新植前無種植油茶規定 

    5. □是 □否  油茶新植後之照片 4張，並標註種植日期。 

    6. □是 □否  地方政府與農會共同勘查之現場照片 4張 

 

五、 複審文件及現場共同勘查結果： 

□ 符合 □ 不符合   □ 改善後符合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六、 共同勘查相關單位及人員： 

1. 申請人：          

2. 農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地方政府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